
投标人企业（单位）类型声明函

本企业（单位）郑重声明下列事项（按照实际情况勾选或填空）：

1、本企业（单位）为直接投标人提供本企业（单位）制造的货物。

（1）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规定的划分标准，本企业为 / （请填写：中型、小型、

微型）企业。

（2） 本企业 不是 （请填写：是、不是）监狱企业。后附省级以

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

业的证明文件。

（3）根据《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本单位 不是 （请填写：是、不是）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2、本企业（单位）为代理商，提供其他中型、小型、微型（请填

写：中型、小型、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

物。本条所称货物不包括使用大型企业注册商标的货物。（后附制造商

企业（单位）类型声明函）

3、□本企业（单位）为联合体一方，提供本企业（单位）制造的货

物，由本企业（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本企业（单位）提供协议

合同金额占到共同投标协议合同总金额的比例为 / 。

本企业（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

相应责任。

投标人名称（盖单位章）：岳普湖鹏岳农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日 期： 2025 年 3 月 4 日



附：制造商企业（单位）类型声明函

制造商企业（单位）类型声明函

本企业（单位）郑重声明下列事项（按照实际情况勾选或填空）：

1、☑本企业（单位）为直接投标人提供本企业（单位）制造的货物。

（1）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的划分

标准，本企业为微型（请填写：中型、小型、微型）企业。

（2） 本企业不是（请填写：是、不是）监狱企业。后附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

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3） 根据《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本单位不是（请填写：是、不是）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2、□本企业（单位）为代理商，提供其他______（请填写：中型、小型、微型）

企业、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本条所称货物不包括使用大型企

业注册商标的货物。（后附制造商企业（单位）类型声明函）

3、□本企业（单位）为联合体一方，提供本企业（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企

业（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本企业（单位）提供协议合同金额占到共同投标

协议合同总金额的比例为 。

本企业（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制造商名称（盖单位章）： 温宿县裕丰大米加工厂

日 期： 2025 年 2 月 28 日



制造商企业（单位）类型声明函

本企业（单位）郑重声明下列事项（按照实际情况勾选或填空）：

1、☑本企业（单位）为直接投标人提供本企业（单位）制造的货物。

（2）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的划分

标准，本企业为微型（请填写：中型、小型、微型）企业。

（2） 本企业不是（请填写：是、不是）监狱企业。后附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

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3） 根据《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本单位不是（请填写：是、不是）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2、□本企业（单位）为代理商，提供其他______（请填写：中型、小型、微型）

企业、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本条所称货物不包括使用大型企

业注册商标的货物。（后附制造商企业（单位）类型声明函）

3、□本企业（单位）为联合体一方，提供本企业（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企

业（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本企业（单位）提供协议合同金额占到共同投标

协议合同总金额的比例为 。

本企业（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制造商名称（盖单位章）：新疆鑫丰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日 期： 2025 年 2 月 23 日





制造商企业（单位）类型声明函

本企业（单位）郑重声明下列事项（按照实际情况勾选或填空）：

1、☑本企业克州泰昆食品有限公司为直接投标人提供本企业克州泰昆食品有限

公司制造的货物。

（3）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的划分

标准，本企业为小型（请填写：中型、小型、微型）企业。

（2） 本企业不是（请填写：是、不是）监狱企业。后附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

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3） 根据《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本单位不是（请填写：是、不是）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2、□本企业（单位）为代理商，提供其他______（请填写：中型、小型、微型）

企业、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本条所称货物不包括使用大型企

业注册商标的货物。（后附制造商企业（单位）类型声明函）

3、□本企业（单位）为联合体一方，提供本企业（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企

业（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本企业（单位）提供协议合同金额占到共同投标

协议合同总金额的比例为 。

本企业（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制造商名称（盖单位章）：克州泰昆食品有限公司

日 期： 2025 年 2 月 22 日



制造商企业（单位）类型声明函

本企业（单位）郑重声明下列事项（按照实际情况勾选或填空）：

1、☑本企业巴楚县鸣润畜禽养殖有限公司为直接投标人提供本企业巴楚县鸣润

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制造的货物。

（4）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的划分

标准，本企业为中型（请填写：中型、小型、微型）企业。

（2） 本企业不是（请填写：是、不是）监狱企业。后附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

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3） 根据《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本单位不是（请填写：是、不是）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2、□本企业（单位）为代理商，提供其他______（请填写：中型、小型、微型）

企业、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本条所称货物不包括使用大型企

业注册商标的货物。（后附制造商企业（单位）类型声明函）

3、□本企业（单位）为联合体一方，提供本企业（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企

业（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本企业（单位）提供协议合同金额占到共同投标

协议合同总金额的比例为 。

本企业（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制造商名称（盖单位章）：巴楚县鸣润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日 期： 2025 年 2 月 21 日





制造商企业（单位）类型声明函

本企业（单位）郑重声明下列事项（按照实际情况勾选或填空）：

1、☑本企业 新疆燕南伟业粮油科技有限公司为直接投标人提供本企业 新疆燕

南伟业粮油科技有限公司制造的货物。

（5）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的划分

标准，本企业为小型（请填写：中型、小型、微型）企业。

（2） 本企业不是（请填写：是、不是）监狱企业。后附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

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3） 根据《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本单位不是（请填写：是、不是）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2、□本企业（单位）为代理商，提供其他______（请填写：中型、小型、微型）

企业、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本条所称货物不包括使用大型企

业注册商标的货物。（后附制造商企业（单位）类型声明函）

3、□本企业（单位）为联合体一方，提供本企业（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企

业（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本企业（单位）提供协议合同金额占到共同投标

协议合同总金额的比例为 。

本企业（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制造商名称（盖单位章）：新疆燕南伟业粮油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 2025 年 2 月 21 日





制造商企业（单位）类型声明函

本企业（单位）郑重声明下列事项（按照实际情况勾选或填空）：

1、☑本企业 新疆昌阳商贸有限公司为直接投标人提供本企业 新疆昌阳

商贸有限公司制造的货物。

（6）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

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的划分

标准，本企业为微型（请填写：中型、小型、微型）企业。

（2） 本企业不是（请填写：是、不是）监狱企业。后附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

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3） 根据《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本单位不是（请填写：是、不是）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2、□本企业（单位）为代理商，提供其他______（请填写：中型、小型、微型）

企业、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本条所称货物不包括使用大型企

业注册商标的货物。（后附制造商企业（单位）类型声明函）

3、□本企业（单位）为联合体一方，提供本企业（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企

业（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本企业（单位）提供协议合同金额占到共同投标

协议合同总金额的比例为 。

本企业（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制造商名称（盖单位章）：新疆昌阳商贸有限公司

日 期： 2025 年 2 月 20 日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岳普湖鹏岳农业生态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参加（岳普湖县公安局）的（2025 年某单位伙食食

材服务采购项目）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

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

企业） 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5 年某单位伙食食材服务采购项目） ，属于（采购文件

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农、林、牧、渔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岳

普湖鹏岳农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5324.55 万元，资产总额为_2539.50_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中型企

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大米、大米）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农、林、

牧、渔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温宿县裕丰大米加工厂），从业人

员 6 人，营业收入为 45 万元，资产总额为_50_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 （面粉、面粉）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农、林、

牧、渔业）；承建（承接）企业为（新疆鑫丰粮油有限责任公司），从业

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45 万元，资产总额为__200__万元，属于微

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 （清油 1、清油 2）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农、

林、牧、渔业）；承建（承接）企业为（新疆燕南伟业粮油科技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10 人，营业收入为 150 万元，资产总额为_500_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 （馕）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农、林、牧、渔

业）；承建（承接）企业为（喀什萨拉目商贸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 人，



营业收入为 21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中型企

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 （挂面）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农、林、牧、

渔业）；承建（承接）企业为（新疆盛康德发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从业

人员 6 人，营业收入为 43 万元，资产总额为 200 万元，属于微

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7. （羊肉、牛肉、牛肚、牛骨头）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

属行业：农、林、牧、渔业）；承建（承接）企业为（喀什农佳肉业有

限责任公司），从业人员 10 人，营业收入为 220 万元，资产总额为

_350_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8. （鸡肉、鸡腿 1、鸡腿 2、冷冻鸭肉）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

确的所属行业：农、林、牧、渔业）；承建（承接）企业为（潍坊富锦

食品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 人，营业收入为 48 万元，资产总额为

80 万元，属于 微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9. （鱼肉）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农、林、牧、

渔业）；承建（承接）企业为（新疆昌阳商贸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 人，

营业收入为 45 万元，资产总额为_100_万元，属于 微型企业 （中型

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0. （鸡蛋）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农、林、牧、

渔业）；承建（承接）企业为（巴楚县鸣润畜禽养殖有限公司），从业人

员 48 人，营业收入为 1329.3 万元，资产总额为_1712.93__万元，

属于 中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1. （牛奶）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农、林、牧、

渔业）；承建（承接）企业为（大同市牧同乳业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280 万元，资产总额为_500_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2. （新鲜鸡）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农、林、

牧、渔业）；承建（承接）企业为（克州泰昆食品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8 人，营业收入为 450 万元，资产总额为__800__万元，属于 小型企

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3. （猪排骨、猪肉）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农、

林、牧、渔业）；承建（承接）企业为（岳普湖县海林生猪定点屠宰厂），

从业人员 5 人，营业收入为 48 万元，资产总额为_160__万元，属

于 微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4. （白菜、连花白、油白菜、油麦菜、菠菜、芹菜、韭菜、香菜、

白萝卜、胡萝卜、西红杮、青辣子、红辣椒、小米椒、土豆、西葫芦、

黄瓜、豆芽、蘑菇、洋葱、大葱、香葱、生姜、大蒜、蒜苗、金瓜、金

针菇、红薯、紫薯、西兰花、花菜、笋子、山药、玉米棒子、茼蒿、莲

藕、豆腐、豆腐干、豆腐皮、西瓜、哈密瓜、苹果、葡萄、梨、橘子、

香蕉、茄子、冬瓜、毛白菜、蒜苔、缸豆）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

的所属行业：农、林、牧、渔业）；承建（承接）企业为（新疆昌阳商

贸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45 万元，资产总额为_100_

万元，属于 微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5. （粉条、宽粉、粉皮、凉皮、干香菇、黑木耳、腐竹、花生米、

海带丝、紫菜、葡萄干、黑米、小米、八宝粥米、凉粉、泡椒、鱼酸菜、

脆皮肠、火腿杨、火锅丸子、食醋、白醋、蒸鱼豉油、老抽、生抽、料

酒、麻辣油、辣椒油、花椒油、香油、辣椒酱、豆瓣酱、腐乳、番茄酱、

芝麻酱、花椒、八角、草果、香叶、桂皮、姜粉、苏打粉、发酵粉、花

椒粉、孜然粉、白胡椒粉、黑胡椒粉、大盘鸡干辣子、干朝天椒、辣皮

子、辣子面、老干妈、白砂糖、包谷面、鹰嘴豆、黄豆、芝麻、碘盐、

鸡精、味精、大红袍、大盘鸡调料、胖子麻辣鱼、烧鸡公、十三香、耗

油、绿豆、钢丝球、洗洁精、洗衣粉、卫生筷、打包袋、餐巾纸、饭盒、

酸奶）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农、林、牧、渔业）；承



建（承接）企业为（新疆昌阳商贸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

入为 45 万元，资产总额为_100_万元，属于 微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

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

企业名称（盖章）：_岳普湖鹏岳农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_

日期：__2025 年 3 月 4 日__

注：潜在投标企业属于中小微企业的，请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如果未提供或

提供虚假的“中小企业声明函”，投标企业将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不利后果。



中小企业声明函承诺书

我公司承诺在2025年某单位伙食食材服务采购项目,项目编号：

YPHZB（GK）-2025-05号 招标活动中，中小企业声明函中所有产品，没

有缺漏，响应招标文件的所有内容，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供应商(公章): 岳普湖鹏岳农业生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日期：2025年3月4日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四部门《关于

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

规定中小企业划型标准如表所示：

农、林、牧、渔业

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500 万元-20 000 万元

小型 50 万元-500 万元

微型 50 万元以下

工业（包括采矿业，

制造业，电力、热力、

从业人员 1 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 300 人一 1 000 人，且营业收入 2 000 万元一 40 000 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 20 人一 300 人，且营业收入 300 万元一 2 000 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

建筑业

营业收入 80 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8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营业收入 6 000 万元一 80 000 万元，且资产总额 5 000 万元一 80 000 力元

小型 营业收入 300 万元一 6 000 万元，且资产总额 300 万一 5 000 万元

微型 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300 万元以下

批发业

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 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 20 人一 200 人，且营业收入 5 000 万元一 40 000 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 5 人一 20 人，且营业收入 1 000 万元一 5 000 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 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 000 万元以下

零售业

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 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 50 人一 300 人，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一 20 000 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 10 人一 50 人，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一 500 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

交通运输业

（不含铁路运输业）

从业人员 1 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 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 300 人一 1 000 人，且营业收入 3 000 万元一 30 000 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 20 人一 300 人，且营业收入 200 万元一 3 000 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 万元以下

仓储业

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 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 100 人一 200 人，且营业收入 1 000 万元一 30 000 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 20 人一 100 人，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一 1 000 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

邮政业

从业人员 1 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 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 300 人一 1 000 人，且营业收入 2 000 万元一 30 000 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 20 人一 300 人，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一 2 000 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



住宿业

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 100 人一 300 人，且营业收入 2 000 万元一 10 000 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 10 人一 100 人，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一 2 000 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

餐饮业

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 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 100— 300 人，且营业收入 2 000 万元一 10 000 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 10 人一 100 人，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一 2 000 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

信息传输业

（包括电信、互联网

和相关服务）

从业人员 2 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 100 人一 2 000 人，且营业收入 1 000 万元一 10 000 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 10 人一 100 人，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一 1 000 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 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 100— 300 人，且营业收入 1 000 万元一 10 000 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 10 人一 100 人，且营业收入 50 万元一 1 000 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

房地产开发经营

营业收入 200 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10 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营业收入 1 000 万元一 200 000 万元，且资产总额 5 000 万元一 10000 力元

小型 营业收入 100 万元一 1 000 万元，且资产总额 2 000 万元一 5 000 力元

微型 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2 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 1 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 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 300 人一 1 000 人，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一 5 000 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 100 人一 300 人，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一 1 000 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 1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下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20 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其中， 从业人员 100 人及

以上，且资产总额 8 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 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100 万

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 100 人一 300 人，且资产总额 8 000 万元一 120 000 万元

小型 从业人员 10 人一 100 人，且资产总额 100 万元一 8 000 万元

微型
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 万元以下

其他未列明行业

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中型 从业人员 100— 300 人

小型 从业人员 10 人一 100 人

微型 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

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

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

单位制造的货物，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

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名称（盖单位章）：

日 期：

注：本单位不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